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绩效目标自评表（2025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地方主管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A）
	全年

执行数（B）
	分值
（10）
	执行率（B/A×100%)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752.00 
	11752.00 
	8208.20 
	10
	69.85%
	7.0 

	
	其中：中央补助
	11752.00 
	11752.00 
	8208.2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分值
（40）
	得分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

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5
	5
	无

	
	下达

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5
	5
	无

	
	拨付

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5
	5
	无

	
	使用

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
	5
	无

	
	执行

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5
	5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本项目将有关资金纳入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
	5
	5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5
	5
	无

	
	政策目标实现情况
	完成年初设定的政策目标。
	5
	5
	无

	总体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支持实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古遗址墓葬、石窟寺石刻、革命文物保护、传统村落保护、建筑类保护维修及展示、壁画彩塑保护及三防工程项目。支持实施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大遗址保护。支持实施大遗址保护前期（考古、测绘、规划及方案编制）、工程（保护、展示等）及三防工程项目。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支持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文物本体维修保护，安防、消防、防雷等项目。重点支持丝绸之路、长城、大运河等线性遗产保护。
目标2：考古。支持实施考古（含水下考古）前期测绘、考古勘察，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资料整理等项目。
目标3：可移动文物保护。支持实施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一、二、三级珍贵文物保护等项目。
	2025年完成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15项、考古等保护项目6项、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9项。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12分）
	实施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
	≥37个
	15
	4
	1.6 
	未完成原因：一是2025年4月至8月，持续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对野外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修缮、文物防雷保护性设施安装等项目的实施造成严重影响，导致部分项目工期延误，年度计划执行受到直接影响。二是有的文物保护项目专业性强、项目工艺复杂、实施要求高，前期工作涉及时间较长；有的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调整补充完善方案，致使项目未按时完工。三是跨年度实施，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工程进度分阶段支付资金，资金拨付进度与工程进度紧密挂钩，客观上造成当年资金支出进度偏慢，影响整体执行率。                                                                                                                                                    改进措施：坚决执行《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3〕279号）、《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有关规定，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一是完善灾害应急与项目保障机制。二是优化项目前期工作流程。三是强化资金拨付与工程进度的联动管理。四是加强基层财政保障与项目督导。五是深化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             

	
	
	
	实施考古等保护项目
	≥6个
	6
	4
	4.0 
	

	
	
	
	实施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
	≥17个
	9
	4
	2.1 
	未完成原因：一是2025年4月至8月，持续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对野外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修缮、文物防雷保护性设施安装等项目的实施造成严重影响，导致部分项目工期延误，年度计划执行受到直接影响。二是有的文物保护项目专业性强、项目工艺复杂、实施要求高，前期工作涉及时间较长；有的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调整补充完善方案，致使项目未按时完工。三是跨年度实施，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工程进度分阶段支付资金，资金拨付进度与工程进度紧密挂钩，客观上造成当年资金支出进度偏慢，影响整体执行率。                                                                                                                                                    改进措施：坚决执行《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3〕279号）、《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有关规定，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一是完善灾害应急与项目保障机制。二是优化项目前期工作流程。三是强化资金拨付与工程进度的联动管理。四是加强基层财政保障与项目督导。五是深化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             

	
	
	质量指标
（18分）
	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四有”工作实现率
	≥98%
	100%
	3
	3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100.00%
	3
	3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0.00 
	3
	3
	

	绩效指标
	产出
指标
（30分）
	质量指标（18分）
	国保单位的重大险情排除率
	≥90%
	100.00%
	3
	3
	

	
	
	
	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修复率
	≥90%
	100%
	3
	3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0%
	3
	3
	

	
	效益
指标
（8分）
	社会效益
指标（4分）
	提升国家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升
	好
	4
	4 
	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升了全区文物保护水平和全民文物保护意识，为充分发挥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等功能，以及适度利用创造条件。

	
	
	可持续影响指标（4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好
	4
	4 
	通过实施文物保护项目，文物资源实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格局。广西优秀历史文化传承成效显著，全区在全国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自信得到有效提升。

	
	满意度
指标
（12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12分）
	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100.00%
	4
	4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100.00%
	4
	4 
	

	
	
	
	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100.00%
	4
	4 
	

	总分
	92.7 




